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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二 OO 九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现场+通讯方式）决议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二 OO 九年第四次临

时会议通知会前以邮件、传真和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8 月 20 日上

午 10：00 以现场+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

决董事 9 人，出席人员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南

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摘要）； 

二、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子公司金湖时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预算外资金借款合同

书>的议案》 

（以下无正文）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二〇一二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现场+通讯方式）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百货）第六届董事

会二〇一二年第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会前以邮件、传真和专人送达等方

式发出，5 月 22 日上午 9：30，以现场+通讯的方式在公司南六楼会

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黄永干先生主持，应参加表决董事 9人，实

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出席人员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 201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营主体的议

案》。决定将 201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运营主体由

南宁百货的分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原因是：有利于加强对募投项

目经营团队的绩效考核；有利于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该议案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营主体的变更没有改变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总投资额、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实施地点等其他内容，不会对

该项目的建设和运营造成不利影响。变更募投项目运营主体有利于募

投项目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审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营主体变更的

决策和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营主体的变更没有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总投资额、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实施地点等

其他内容，不会对该项目的建设和运营造成不利影响。变更募投项目

运营主体有利于募投项目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该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审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营主体变更的程



 

序合法、合规。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营主体的变更没有改变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总投资额、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实施地点等其他内容，

不会对该项目的建设和运营造成不利影响。变更募投项目运营主体有

利于募投项目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监事会同意该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保荐机构西南证券经过核查后认为：南宁百货已经履行了必要的

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南宁百货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营主体的变更没有改变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总投资额、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实施地点等其他内容，不

会对该项目的建设和运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变更募投项目运营主体有利于募投项目持

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成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会议决定成立南宁百货的全资子公

司--广西新世界商业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为

准），注册资金 1,100万元。 

三、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因公司实施了股份转增，同意将《公

司章程》原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 34,040.96万元”修改为“公司

注册资本为 54,465.536 万元”；原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340,409,600股，均为普通股”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544,655,360

股，均为普通股”。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二〇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会议决定于

2012年 6月 8日召开二〇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通知

详见同日公告。 

 

特此公告。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变更募投项目的书面意见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二 0 一二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召开。作为公司的

独立董事，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对审议事项有关资

料的认真审阅，现对公司拟变更募投项目运营主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1、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营主体的变更没有改变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总投资额、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实施地点等其他内容，不会

对该项目的建设和运营造成不利影响。 

2、变更募投项目运营主体有利于募投项目持续稳定发展，提升

募投项目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公司审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营主体变更的决策和程序合法、

合规。 

4、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营主体的变更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该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签字： 

张志浩     任丽华     包新民 

2012 年 5 月 22 日 


